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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国务院证券委《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

规范做法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认真

贯彻执行。 

 

 

 

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的意见 

 

  当前，我国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从总体上看，发展是比较健康的。但在试

点中，由于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按规范化要求办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

些企业在进行内部职工持股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试点中，超范围、超比例发

行内部职工股，有的以法人名义购买股份后分发给个人，有的在报纸上公开发布

招股说明书在全国范围内招股。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内部职工股权证的非法交易，

造成“内部股公众化，法人股个人化”。这些不规范的做法，对股份制试点产生

了不良影响，造成了不少社会问题，妨碍了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对股份制试点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强调要抓紧制定和落实有

关法规，严格按规范化的要求进行试点，使之有秩序地健康发展。去年五月，国

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联合发出《股份制

企业试点办法》，明确规定“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内部职工持有

的股份，采用记名股权证形式，不印制股票”，“内部职工持有的股权证，要严格

限定在本股份制企业内部”。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也指

出，“本公司内部职工持有的股权证要严格限定在本公司内部，不得向公司以外

的任何个人发行和转让”，“公司内部职工的股份，在公司配售后三年内不得转

让”。去年八月，在部分省、市股票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又再次明确，股

份制试点要严格按规范化要求办，不能乱来。根据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加强对 

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化管理，制止内部职工股权证的非法交易，进一步

引导内部职工持股试点的健康发展，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内部职工持股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要继续按规范要求进行试点。

为了进一步搞好试点工作，国家体改委将尽快下发《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持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定》的要求，对不规范的做法进行清理，在本地区和本部门

清理工作结束以前，对新要求成立内部职工持股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要暂缓

审批。 

 

  二、各地要严格执行《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的规定，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采用记名股权证形式，不

得印制股票。本公司内部职工持有的股权证要严格限定在本公司内部，不得向公

司以外的任何个人发行和转让。公司内部职工的股份，在公司配售后三年内不得

转让，三年后也只能在内部职工之间转让。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经批准转为社

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原内部职工股份从配售之日起未满三年的，也不得上市交

易。根据有关规定，未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擅自

转为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要立即采取措施，尽快将发放在个人手中的

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内部职工股股权证，由公司委托国家认可的证券经营机

构集中托管。未实行集中托管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转为社会募集股份

有限公司。 

 

  四、任何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权索取和非法购

买企业内部职工股，也不得以法人(含社团法人)名义购买法人股后分发给个人。 

 

  五、凡已经出现内部职工股权证非法交易的地方，当地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

部门立即采取坚决而又稳妥的措施，加以制止和取缔。 

 

  六、对违反本通知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要进行严肃查

处，今后一律不得转为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